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苏人社函〔2026〕44号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关于做好 2026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省各有关厅局人事（职称）部门，

各有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

改革、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等系列部署要求，根据《职称评审管理

暂行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40号）《职称评审监管

暂行办法》（人社部发〔2024〕56号）和《江苏省职称评审管

理办法》（苏人社规〔2024〕3号）等有关规定，现就做好 2026

年度全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评审范围和对象

（一）在我省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体经济组织等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聘用）关系的专业技

术人才；在我省就业的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

（二）在我省就业的港澳台专业技术人才，以及持有外国人

来华工作许可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或江苏省海外高层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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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居住证的外籍人员。

公务员（含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退休

人员不得申报职称评审。受到党纪、政务、行政处分的人员，在

影响期内不得申报职称评审。

二、申报评审政策

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职称评审，应按照国家和省职称评审有关

规定，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印发的各系列职称制度改革

指导意见和我省制定印发的各职称系列（专业）专业技术资格条

件执行。

（一）申报人一般应当按照职称层级逐级申报职称评审。申

报职称的资历（任职年限）截止时间为 2025年 12月 31日，申

报职称的业绩成果、论文、学历（学位）等截止时间为 2026年

3月 31日。

（二）高技能人才申报职称评审，应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关于印发〈江苏省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

通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苏人社发〔2021〕132号）规定执

行。

（三）全省教育、卫生健康、农业系统基层事业单位在职在

岗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职称评审，应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关于开展基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定向设岗、定向评价、定

向使用”的通知》（苏人社发〔2020〕152号）规定执行。

（四）高校申报职称实行按岗申报、按岗评聘。高校要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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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师德评价考核办法，探索完善学生对教师的师德师风评价，

落实师德评价第一标准，将师德师风摆在教师考核的首要位置。

“双肩挑”等人员应严格执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教育

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双肩挑”人员和职称评审监管制度的实

施意见》（苏人社发〔2021〕86号）有关规定。

（五）畅通职称申报评审“绿色通道”。取得重大基础研究

和前沿技术突破、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

发展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和

急需紧缺人才，可以直接申报高级职称评审。民营企业高层次专

业技术人才、急需紧缺人才、优秀青年人才可按规定直接申报评

审相应层级职称。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可结合实际明确本系列

（专业）“绿色通道”的适用范围、评价标准和操作办法，其中

评价标准的某一方面业绩应显著高于资格条件中同一层级的破

格申报条件。

海外归国人员、党政机关交流或部队转业安置到企事业单位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首次申报职称时可根据专业水平和工

作业绩并参照同类人员评审标准，直接申报相应职称。

在站博士后可直接申报副高职称，具有副高职称的可直接申

报正高职称，在站期间的科研成果作为评审的重要依据。出站博

士后在教学、科研等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 1年、业绩突出的，同

等条件下优先晋升高一级职称。

上述人员在所在单位内部公示时，应将除涉密内容外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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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单独公示。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六）对中、初级职称实行国家统一考试的经济（含人力资

源管理、知识产权、农业经济）、会计、统计、审计、卫生技术、

船舶、翻译、出版、通信等职称系列（专业），对初级职称实行

全省统一考试的档案专业，考试成绩合格即取得相应层级职称，

不再进行相应层级职称评审或认定。对高级职称实行考试与评审

相结合的经济（含人力资源管理、知识产权、农业经济）、会计、

统计、审计、卫生技术等 5个职称系列（专业），专业技术人才

须参加国家或省统一组织的相关考试，成绩达到国家或省合格线

并在有效期内方可申报评审高级职称。

（七）通过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

试取得初、中、高级资格，且符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工业

和信息化部关于深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人社部发〔2019〕16号）关于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

程师学历资历条件的，可分别对应我省工程技术人才系列的相应

职称，用人单位可根据相关任职条件和岗位空缺情况聘任相应的

专业技术职务；符合职称晋升条件的，可直接申报高一级职称。

（八）对于持有相关国际职业资格的海外人才，按照《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国际职业资格与高级职称比照认定

目录（2024版）的通知》（苏人社函〔2024〕369号）规定执行。

各职称评审委员会应根据职称管理权限，结合年度计划，认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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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实施好国际职业资格与职称比照认定工作，便利海外人才来苏

创新创业。

（九）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江苏省专业

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目录〉的通知》（苏人社发〔2019〕

183号）精神，取得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的人员，符合职

称晋升条件的，可直接申报相关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或评审。

注册安全工程师的初中级与安全工程专业职称相对应，不再进行

相应的职称评审或认定。

（十）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专业技

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实施办法〉的通

知》（人社厅发〔2021〕71号），参加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

工程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培训评价的人员，取得高级专业技

术等级证书的，可作为申报高级职称评审的重要参考；取得中级、

初级专业技术等级证书的，纳入各地各部门中级、初级职称认定

范围。

（十一）我省农业技术、农业工程、农业经济专业技术人才

申报职称，应按照相应专业技术资格条件和《关于江苏省农业技

术、农业工程、农业经济专业技术资格条件的补充通知》（苏农

人〔2025〕1号）规定执行。

（十二）专业技术人才参加继续教育情况列为职称晋升的重

要条件，按照《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和相关政策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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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评审时间

（一）全省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含自主评审单

位）应于 6月底前下发年度评审工作通知，明确申报职称评审的

材料要求以及报送时间、地点等，并及时公布。各高级职称评审

委员会原则上不得跨年度评审。各设区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年

度申报时间原则上应与省相应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申报时

间保持一致。各高评委会办事机构（不含自主评审自主发证的高

评委会）下发年度评审工作通知前，须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备案。

（二）全省高等院校校级领导、中小学（中职校）正高级教

师职称评审工作通知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省教育厅另

行下发。

（三）各地各部门（单位）中、初级职称评审工作具体安排

按本通知要求结合实际自行确定。

四、申报评审渠道

申报人应按照属地管理和个人自愿原则，按规定程序逐级报

送相应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申报人同一年度只能向一个评审委

员会申报职称评审，同一单位申报相同职称系列（专业）相同层

级的人员应统一报送同一评审委员会，不得多头报送。

（一）全省高、中、初级职称申报采取网上申报形式。申报

人员应实名登录江苏人才服务云平台（https://www.jssrcfwypt.org.

cn/）职称专栏，在线如实填报相关申报信息后，通过系统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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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具体要求详见各职称评审委

员会办事机构印发的年度评审工作通知。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各职称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要及时为在我省就业的港澳台

专业技术人才、外籍人员注册申报职称提供好服务。

（二）省属单位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职称评审，应由设在省行

业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的职称评审委员会受理。各地专业技术人

才申报职称评审，应由本地相应职称评审委员会受理；本地区没

有相应职称评审委员会的，经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

后，将申报材料按规定程序报送至设在省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协

会的相应职称评审委员会。用人单位具有自主评审权的，专业技

术人才申报职称原则上由本单位受理。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

中的申报人以及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按规定条件和程序可由所

在工作单位或者代理服务机构申报。

（三）援藏援疆援青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职称评审按有关规定

执行。其他经组织批准援外的专业技术人才，以及申报我省暂无

条件评审职称系列（专业）的专业技术人才，经个人申请、逐级

审核同意后，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统一出具委托评审函委托

外省或者中央单位评审并确认评审结果。未按规定程序和要求进

行委托的评审结果一律无效。

（四）中央驻苏单位或外省驻苏企业的分支机构（分公司、

办事处等）和驻苏部队专业技术人才，在我省申报职称评审，需

提交具有人事管理权限的主管部门出具的委托评审函，按照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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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原则经相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准同意后，报送相应评

审委员会。国家和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委托评审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五）省直单位应根据人事管理权限，规范做好本单位专业

技术人才职称初定工作。省属民办非企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由

民政部门登记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其职称初定或评审等有关工

作。

五、职称申报审核

（一）实行职称申报诚信承诺制。申报人员提交申报材料时

应同时签订个人承诺书，对申报材料真实性等进行承诺，审核、

评审过程中发现承诺不实的，取消参评资格，3年内不得申报职

称评审；评审通过后发现承诺不实的，按规定撤销职称，3年内

不得申报职称评审。

（二）实行单位审核负责制。申报人所在单位应当严肃审核

推荐程序，组织专人审核申报人申报资格，以及申报材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和时效性，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严格履行公示程序，

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对于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履行申报材

料审核、推荐职责，放纵、包庇或者协助申报人弄虚作假；未按

规定进行申报材料公示、对公示有异议或者投诉举报问题未及时

调查核实；未按照职称评审管理权限及时上报申报材料，以及其

他违规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

批评教育，并责令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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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属地管理和个人自愿原则，社会组织、个体经济组织的

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职称评审，可以由所在工作单位或者有关代理

服务机构等履行审核、公示、推荐等程序。自由职业者申报职称

评审，可以由有关代理服务机构等履行审核、公示、推荐等程序。

（三）各级行业主管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组织

专人按规定的时间和程序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符合申报条件的

报送相应职称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对申报材料不完整、不规范，

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及时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报人

员逾期未补充完整的，视为放弃申报。

职称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负责接收送审材料并按规定程序

进行认真复核，审核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和程序、受理范围和时间，

以及申报材料的规范性、完整性。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根

据管理权限对职称申报评审实行全流程随机抽查。

（四）对不符合申报条件和程序、超出职称评审委员会受理

范围或未按规定办理委托评审手续报送的申报材料，各职称评审

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及时按原报送渠道退回，并告知申报人。审核

通过并拟提交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人员的相关信息须在职称评

审委员会办事机构单位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

作日。

六、职称评审组织

年度职称评审活动实行分级管理。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及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工作指导，各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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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单位要规范组织年度职称评审工作。

（一）职称评审委员会实行核准备案管理制度。职称评审委

员会备案有效期不得超过 3年，有效期满应当重新核准备案。核

准备案时应当明确评审系列、评审层级、评审对象范围、评审专

家构成、评审标准以及相关管理制度等内容。

（二）各职称评审委员会组建单位组织召开年度职称评审会

议前，应当落实监督程序要求，从评审专家库内随机抽取规定数

量和规定层级的评审专家组建年度职称评审委员会。

（三）全面落实专家异地交流机制，各地和各自主评审单位

抽取的年度评审专家，本地、本单位以外的评审专家人数占比不

得少于 20%。

（四）各高级职称、省直中级职称评审单位，应在召开年度

评审会议 5个工作日前，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线上提交《评

审委员会活动备案表》。下放至各设区市、县（市、区）和用人

单位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年度评审活动，在向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备案前，还应向所在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报备。

（五）职称评审灵活采用专家评审、考核认定、讲课答辩、

专家面试、实践操作、业绩展示等多样化评价方式，提高职称评

价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增加面试答辩在人才评价中的权重，正高

级职称评审需进行面试答辩（正高级“考评结合”的除外），鼓

励有条件的评委会开展副高级职称评审面试答辩。

（六）经公示无异议的评审通过人员，按照规定程序确认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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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并颁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统一制式的电子职称证书。设在

省行业主管部门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年度评审结果，由评审单

位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确认公布。下放至各设区市、县

（市、区）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年度评审结果，由各设区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确认公布。省直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下放

至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和用人单位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

会的年度评审结果，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后，由评审单

位确认公布。经授权自主评审通过的职称具有同等效力，纳入全

省职称信息库统一管理。

（七）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省直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应

在每轮评审结果公布后 1个月内，及时将评审结果和评审工作总

结情况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线上备案。其中，高级职称自主

评审的高等院校、医疗卫生机构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年度评审

结果和评审工作总结情况，应同时分别报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

委备案；下放到各设区市属单位、“筑峰强链”重点企业的高级

职称评审委员会年度评审结果和评审工作总结情况在向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前，还应向所在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报备。评审工作总结须对评审专家抽取情

况、评审质量控制情况、结果公示情况、绿色通道通过人员情况、

党政机关交流任职干部评审情况以及委托评审人员情况等单独

作出说明。评审结果备案情况作为职称评审质量评估、考核、督

导和抽查巡查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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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初级职称评审结果确认公布形式由职称评审委员会

核准备案部门按照职称评审管理权限予以明确。

七、有关要求

（一）坚决破除“四唯”。各地、各部门、各职称评审委员

会办事机构要全面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2〕60号）、《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在职称评价中进一步破除“唯论文、唯

学历、唯资历、唯奖项”不良倾向的通知》（苏人社发〔2022〕

156号），牢固树立“六个注重”鲜明导向，着力破除职称评价

不合理的限制性条件，建立健全职称品德首位评价机制，改进和

创新职称评价方式，全面推行代表作成果制度，坚持凭能力、实

绩和贡献评价识别人才。

（二）加强诚信管理。申报人存在《江苏省职称评审管理办

法》所列违规行为的，记入诚信档案库，记录期限为 3年，作为

今后申报评审职称的重要参考。申报人违反职称申报诚信承诺制

或通过违规行为取得的职称，一经核实即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或者评审单位予以撤销。评审专家存在所列违规行为的，取消

评审专家资格，记入诚信档案库，记录期限为 3年，通报其所在

单位，并建议所在单位给予相应处理。职称评审相关工作人员存

在所列违规行为的，记入诚信档案库，记录期限为 3年，记录期

限内不得从事职称评审相关工作。

（三）严肃评审纪律。各地、各部门、各职称评审委员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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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机构要严格执行各项职称评审政策，不得擅自扩大评审范围；

确需单独出台职称政策口径的，应事前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同意。凡违反政策规定、评审程序和纪律要求，或把关不严影响

评审质量导致投诉较多、争议较大的，经调查核实后由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视情予以通报，并责令限期纠正或者宣布评审结果

无效；情节特别严重的按规定暂停或收回职称评审权，并追究相

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单位、个人在职称申报评审中涉嫌违规违纪违法的，按照《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追究其相应责任。情节严重的，

移送有关机关依规依纪依法处理。

（四）加强全过程监管。各地、各部门、各职称评审委员会

办事机构和用人单位要根据职称评审管理办法和职称评审工作

风险防控指南要求，建立有效的自我约束和外部监督机制，规范

组织年度申报评审工作。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所

属职称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的检查和指导，督促加强职称评审工

作纪律教育、规范评审工作程序、完善监督和制约机制。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将会同有关部门组建职称评审巡查组，在备案周

期内对全省评审单位职称评审情况开展巡查、抽查，对近三年新

组建的、或被通报批评、或群众反映问题较多的高级职称评审委

员会实行重点督查，并结合年度职称评审活动，对全省高级职称

评审委员会进行飞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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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在江苏人

才服务云平台（https://www.jssrcfwypt.org.cn/）职称专栏开通全

省统一管理的职称评价公共服务平台，全面推行全省职称申报、

审核、结果公布、证书下载核验等业务“一网通办”，职称政策、

职称评价标准、职称通知公告“一网通查”。凡可通过职称管理

服务平台查验核实学历、学位证书以及社保信息的，不得要求申

报人额外提供证明材料。

（六）加强数据信息资源归集。申报人提交职称申报信息，

即视为自愿授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为开展

职称申报、审核、评审、公示、备案、监管、档案管理、数据分

析等工作，依法存储、使用、核验、共享相关信息，相关单位应

严格履行信息安全与保密义务。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各

行业主管部门、职称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要加强职称数据归集管

理，应在年度评审结果公布后 1个月内，将职称评审数据按照规

范格式、规定程序报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各地、各职称评

审委员会办事机构要高度重视历史数据清洗归集工作，指派专人

负责，周密部署、系统安排、稳步推进，在保障信息安全和个人

隐私的前提下，推进历史职称数据清洗入库，稳步开放职称信息

查询验证服务。在江苏人才服务云平台职称专栏开通历史职称证

书登记服务，持有我省职称证书的人员，完成证书信息填报核验

后，同步提供职称证书信息网上查验服务。

（七）强化“筑峰强链”重点企业自主评审管理责任。下放

https://www.jssrcfwyp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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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统一委托设区市管理，由各设区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履行具体管理职责，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负责统筹协调、政策指导与监督监管。对尚未完成评委会组建的

企业，各设区市要强化主动服务、靠前指导，积极对接企业组建

需求，细化政策解读与流程辅导，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尽快完成

评委会组建并规范开展自主评审工作，充分发挥职称评价对用人

主体人才引育、创新发展的激励职称作用。

（八）开展产业人才评价企业联合体组建试点。紧扣国家及

我省重点产业布局，支持具备高级职称自主评审权或承担高级职

称评审任务的产业龙头骨干企业，联合链上企业申报组建产业人

才评价企业联合体。联合体可立足产业实际，自主制定与产业发

展和企业需求紧密衔接的人才评价标准，将链上企业纳入评审范

围，统筹开展职称评审工作。

本通知执行过程中遇有困难和问题，应及时向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报告。

附件：1. 省、市人社部门职称工作咨询电话

2. 江苏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指导目录

3. 江苏省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目录



— 16 —

（此页无正文）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6年 3月 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联系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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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省、市人社部门职称工作咨询电话

序号 地区 联系方式

1 南京市 025-68788318、68788173

2 无锡市 0510-81822595

3 徐州市 0516-85798231

4 常州市 0519-85681918

5 苏州市 0512-69820598、69820597

6 南通市 0513-59000149、59000150/9

7 连云港市 0518-85812148

8 淮安市 0517-83671113

9 盐城市 0515-80500738、68010738

10 扬州市 0514-80978172

11 镇江市 0511-85340321、84411617

12 泰州市 0523-80600050、80600051

13 宿迁市 0527-84359049、84359187

14 省人社厅专技处
025-83236067（政策咨询）
025-83236181（委托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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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指导目录
序
号

系列（专业）
序
号

系列（专业）
序
号

系列（专业）

1

高等学校
教师

本科院校教师

5 工程技术

纺织工程 18 会计专业

高职院校教师 冶金工程 19 审计专业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煤炭工程 20 统计专业

教育管理研究 电力工程 21 实验技术

艺术学科教师 船舶与海洋工程 22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高校实验技术 农业工程
23 中小学

教师

中小学

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教师 广播电影电视工程 幼儿园

2 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 林业工程

24 艺术

演员

思想政治工作 质量技术监督工程 演奏员

3 自然科学
研究

自然科学研究 生态环境工程 编剧

技术转移 自然资源工程 导演（ 编导）

科学技术普及 快递工程 指挥

农业科学研究 生物医药工程 作曲

4
卫生技术

（ 中） 医学、药学 乡土人才 作词

护理学 安全工程 摄影（ 摄像）

医技 航空航天装备工程 舞台美术设计

卫生管理
6 农业技术

农业技术 艺术创意设计

社区医生 畜牧兽医 美术（ 雕塑、书法、篆刻）

药学（ 专业） 药品
7 新闻专业

人员

记者 舞台技术

5 工程技术 建设工程 编辑 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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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系列（专业）
序
号

系列（专业）
序
号

系列（专业）

5 工程技术

数字经济（ 电子信息） 工程 8 出版专业人员

24 艺术

演出监督

数字经济（ 智能交通） 工程 9 图书资料（ 群众文化） 专业 录音

数字经济（ 通信） 工程 10 文物博物专业 剪辑

数字经济（ 网络安全） 工程 11 档案专业人员 美术馆员

数字经济（ 集成电路） 工程 12 工艺美术专业

25

律师

数字经济（ 工业互联网） 工程
13 技工学校

教师

理论课 公共法
律服务

公证

数字经济（ 区块链） 工程 实习课 司法鉴定

数字经济（ 大数据） 工程
14 体育专业

人员

教练员

26 船舶技
术人员

驾驶

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 工程 运动防护师 轮机

数字经济（ 智能制造） 工程
15

翻译
英、法、日、俄、德、西班牙、

阿拉伯语 7个语种 电机

石油化工工程 专业 其他语种 报务

交通运输工程 16 播音主持人员 引航

铁路工程

17 经济专业

经济专业

27

民用航
空飞行
技术人
员

驾驶

水利工程 人力资源管理 领航

机械工程 知识产权 通信

轻工工程 农业经济 机械

注：翻译、船舶技术人员、民用航空飞行技术人员等三个职称系列，我省暂未提供职称评价服务。我省专

业技术人才如需申报相应职称，应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统一出具委托评审函。本目录若有新增专业，以后

续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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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江苏省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目录

序号 高评委会名称 评审范围和权限 高评委会办事机构 联系电话

1 江苏省党校（ 行政学院） 系统教师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党校（ 行政学院） 系统教师， 教授、副教授、正高级讲师、高

级讲师资格
省委党校人事处 025-83380389

2 江苏省自然科学研究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

员会
全省自然科学研究专业技术人员， 研究员、副研究员资格

省科技厅人事处 025-866313703 江苏省实验技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实验技术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实验师、高级实验师资格（ 不

含下放评审权的高校）

4 江苏省技术转移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技术转移专业技术人员， 研究员、副研究员资格

5 江苏省农业科学研究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

审委员会
全省农业科学研究专业技术人员， 研究员、副研究员资格 省农科院人事处 025-84391178

6 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

审委员会
全省社会科学研究专业技术人员， 研究员、副研究员资格 省社科院人事处 025-85699855

7 江苏省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

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思想政治工作专业技术人员， 研究员、副研究员资格（ 不含南

京市副高资格）

省委宣传部

干部处
025-88802733

8 江苏省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主任医（ 药、技） 师、副主任医（ 药、技）

师、研究员、副研究员资格（ 不含南京市） 省卫生健康委

人事处、人才中心

025-83620623
025-83620823
025-836208339 江苏省护理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护理专业技术人员， 主任护师、副主任护师资格（ 不含南京市）

10 江苏省药学专业（ 药品）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

审委员会

全省药学（ 药品） 专业技术人员， 主任（ 中） 药师、副主任（ 中）

药师资格
省药监局人事处 025-8327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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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高评委会名称 评审范围和权限 高评委会办事机构 联系电话

11 江苏省建设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建设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不

含苏南 5市正高、副高和苏中 3市副高资格）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人事处
025-51868946

12 江苏省数字经济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

员会

全省电子信息、集成电路、工业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数字经济 6个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 不含苏南 5市已下放评审权的专业和层级）

省工信厅人事处
025-69655855
025-69652959

13 江苏省石化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石化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不

含南京、苏州市正高副高资格， 不含无锡、常州、泰州、连云港市

副高资格）

省工信厅人事处
025-69652959
025-69655855

14 江苏省交通运输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

员会

全省交通运输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 不含南京、无锡市副高资格）

省交通运输厅

政治处

025-52853510
025-86211753

15 江苏省铁路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铁路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铁路办综合处 025-84329218

16 江苏省水利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水利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水利厅人事处 025-86338093

17 江苏省机械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机械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不

含南京、苏州、徐州市正高、副高和无锡、常州、镇江市副高资格）
省机械行业协会 025-83300837

18 江苏省轻工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轻工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轻工协会
025-84635019
025-83721896

19 江苏省纺织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纺织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纺织工程学会 025-84509584

20 江苏省冶金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冶金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冶金行业协会 025-83680058

21 江苏省煤炭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煤炭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应急管理厅

人事教育处
025-83332410

22 江苏省电力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电力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国信集团

人力资源部

025-84780495
025-84780462

23 江苏省数字经济（ 通信） 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

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数字经济（ 通信） 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

程师资格

省通信管理局

技能鉴定中心

025-83430344
025-8334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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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江苏省船舶与海洋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全省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

格
省国防科工办 025-69652711

25 江苏省农业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农业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农业农村厅

人事处
025-86263011

26 江苏省农业技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农业技术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农艺师、正高级畜牧兽医师、

高级农艺师、高级畜牧兽医师资格（ 不含南京市副高资格） 省农业农村厅

人事处

025-86263011

27 江苏省农业经济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农业经济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农业经济师、高级农业经济师

资格

28 江苏省广播电影电视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

审委员会

全省广播电影电视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资格

省广播电视局

人事处
025-84651540

29 江苏省林业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林业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林业局人事处 025-86275466

30 江苏省质量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质量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人事教育处

025-85012030
025-68952651

31 江苏省生态环境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

员会
全省生态环境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生态环境厅

人事处
025-86266059

32 江苏省自然资源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

员会
全省自然资源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自然资源厅

人事处
025-86599758

33 江苏省知识产权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

员会

全省知识产权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知识产权师和正高级知识产权师

资格

省知识产权局

宣传教育处
025-83279979

34 江苏省快递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快递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邮政管理局

人事处
025-83631899

35 江苏省数字经济（ 智能交通） 工程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数字经济（ 智能交通） 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

级工程师资格

省综合交通

运输学会
025-58786630

36 江苏省高校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高校校领导， 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资格
省教育厅

教师工作处

025-83335600
025-83335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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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正高级讲师、正高级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省教育厅

教师工作处

025-83335600
025-83335668

38 江苏省中小学正高级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

审委员会

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中小学正高级教师、幼儿园正高级教师

资格

省教育厅

教师工作处

025-83335600
025-83335668

39 江苏省技工学校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

员会

全省技工院校教师， 正高级讲师、高级讲师、高级实习指导教师资

格

省人社厅

职业能力建设处
025-83276093

40 江苏省经济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经济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经济师、高级经济师资格（ 不含南

京市副高资格）
省工信厅人事处

025-69652959
025-69655855

41 江苏省人力资源管理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

审委员会

全省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高级人

力资源管理师资格

省人力资源服务

行业协会

025-86610185
025-86610113

42 江苏省会计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会计师、高级会计师资格（ 不含南

京市副高资格）
省财政厅会计处 025-83633202

43 江苏省审计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审计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审计师资格 省审计厅人事处 025-83758726

44 江苏省统计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统计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统计师、高级统计师资格 省统计局教育中心 025-85796207

45 江苏省新闻专业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

员会

全省新闻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记者、高级编辑、主任记者、主任编

辑资格

省委宣传部

干部处
025-88802734

46 江苏省出版专业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

员会
全省出版专业技术人员， 编审、副编审资格

省委宣传部

干部处
025-88802730

47 江苏省播音专业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

员会
全省播音专业技术人员， 播音指导、主任播音员资格

省广播电视局

人事处
025-84651540

48 江苏省档案专业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

员会
全省档案专业技术人员， 研究馆员、副研究馆员资格 省档案馆人事处 025-86736566

49 江苏省艺术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艺术专业技术人员， 一级编剧、二级编剧、一级作曲、二级作

曲、一级作词、二级作词、一级导演、二级导演、一级演出监督、

二级演出监督、一级演员、二级演员、一级演奏员、二级演奏员、

省文化和旅游厅

人事处
025-87798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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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挥、二级指挥、一级舞美设计师、二级舞美设计师、一级舞

台技术、二级舞台技术、一级美术师、二级美术师、一级摄影师、

二级摄影师、一级录音师、二级录音师、一级剪辑师、二级剪辑师、

一级艺术创意设计师、二级艺术创意设计师、一级美术馆员、二级

美术馆员资格

50 江苏省图书（ 群文） 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

审委员会
全省图书（ 群文） 专业技术人员， 研究馆员、副研究馆员资格

省文化和旅游厅

人事处
025-87798610

51 江苏省文博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文博专业技术人员， 研究馆员、副研究馆员资格

52 江苏省工艺美术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

员会

全省工艺美术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高级工艺美术师

资格
省工信厅人事处

025-69652959
025-69655855

53 江苏省文学创作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

员会
全省文学创作专业技术人员， 一级文学创作、二级文学创作资格 省作协人事部 025-86486032

54 江苏省教练员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体育专业技术人员， 国家级教练员、高级教练员资格

省体育局人事处 025-51889212
55 江苏省运动防护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

会
全省运动防护师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运动防护师资格

56 江苏省律师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律师， 一级律师、二级律师资格

省司法厅

人事警务处
025-8359132357 江苏省公证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公证员， 一级公证员、二级公证员资格

58 江苏省司法鉴定人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

会

全省司法鉴定人， 正高级司法鉴定人、主任法医师， 副高级司法鉴

定人、副主任法医师， 中级司法鉴定人、主检法医师资格

59 江苏省乡土人才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乡土人才正高级乡村振兴技艺师、高级乡村振兴技艺师资格
省人才创新创业和

国际交流促进会
025-83200782

60 江苏省生物医药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

员会

全省生物医药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 不含苏州市）
省药监局人事处 025-8327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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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江苏省数字经济（ 网络安全） 工程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数字经济（ 网络安全） 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

级工程师资格
省委网信办干部处 025-86292767

62 江苏省数字经济（ 智能制造） 工程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数字经济（ 智能制造） 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

级工程师资格
省机械行业协会 025-83300837

63 江苏省科学技术普及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

员会
全省科学技术普及专业技术人员， 研究员、副研究员资格 省科协人才工作 025-83625032

64 江苏省高级安全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

会
全省正高级安全工程师、高级安全工程师资格

省应急管理厅

人事教育处
025-83332410

65 江苏省南京市卫生技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南京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主任医（ 药、技） 师、副主任医（ 药、

技） 师、研究员、副研究员资格

南京市卫健委 025-8347500966 江苏省南京市护理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护理专业技术人员， 主任护师、副主任护师资格

67 江苏省南京市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南京市社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社区主任医（ 药、护、技） 师、社

区副主任医（ 药、护、技） 师资格

68 江苏省南京市建设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南京市建设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 全市） 资格、高级

工程师（ 市各事业单位； 市、区属国有企业； 市造价、园林、勘察

设计和建筑业协会会员企业） 资格

南京市城乡建设

委员会
025-83734187

南京市建设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工程师（ 市其他民营或无主管

企业） 资格

南京市

人才服务中心
025-83151883

69 江苏省南京市机械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南京市机械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南京机械工程学会 025-86989789

70 江苏省南京市数字经济（ 电子信息） 工程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数字经济（ 电子信息） 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

工程师资格

南京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学会
025-86623906

71 江苏省南京市石化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南京市石化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南京新型工业

行业协会
025-83692549

72 江苏省南京市交通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副

高） 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交通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工程师资格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 025-83194223



— 26 —

序号 高评委会名称 评审范围和权限 高评委会办事机构 联系电话

73 江苏省南京市农业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副

高） 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农业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农艺师、高级畜牧师、高级兽医师

资格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 025-68786078

74 江苏省南京市经济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副

高） 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经济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经济师资格

南京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
025-68788867

75 江苏省南京市会计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副

高） 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会计师资格 南京市财政局 025-51808610

76 江苏省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人员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专业技术人员， 副研究员资格 南京市委宣传部 025-83638895

77 江苏省南京市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大数据）

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 大数据） 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南京科技馆 025-84480904

78 江苏省南京市数字经济（ 智能制造） 工程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数字经济（ 智能制造） 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

工程师资格

79 江苏省无锡市建设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无锡市建设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无锡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
0510-81822595

80 江苏省无锡市机械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副

高） 评审委员会
无锡市机械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工程师资格

无锡市人才

服务中心 0510-8282518481 江苏省无锡市数字经济（ 电子信息） 工程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无锡市数字经济（ 电子信息） 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工程师资格

82 江苏省无锡市化工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副

高） 评审委员会
无锡市化工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工程师资格

83 江苏省无锡市交通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副

高） 评审委员会
无锡市交通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工程师资格

无锡市综合交通运输学

会
0510-88550013

84 江苏省无锡市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无锡市社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社区主任医（ 药、护、技） 师、社

区副主任医（ 药、护、技） 师资格
无锡市卫健委 0510-81822074

85 江苏省常州市建设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常州市建设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工程师、高级建筑师资格

常州市

人事考试中心
0519-86617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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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江苏省常州市机械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副

高） 评审委员会
常州市机械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工程师资格

87 江苏省常州市数字经济（ 电子信息） 工程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常州市数字经济（ 电子信息） 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工程师资格

88 江苏省常州市化工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副

高） 评审委员会
常州市化工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工程师资格

89 江苏省常州市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常州市社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社区主任医（ 药、护、技） 师、社

区副主任医（ 药、护、技） 师资格
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0519-85682570

90 江苏省苏州市建设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苏州市建设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苏州市专业技术

人员服务中心
0512-69820556

91 江苏省苏州市机械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苏州市机械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92 江苏省苏州市数字经济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苏州市数字经济工程电子信息、集成电路、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专

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93 江苏省苏州市化工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苏州市化工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94 江苏省苏州市生物医药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苏州市生物医药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

格

95 江苏省苏州市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苏州市社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社区主任医（ 药、护、技） 师、社

区副主任医（ 药、护、技） 师资格

苏州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
0512-65226005

96 江苏省镇江市建设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镇江市建设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镇江市人力资源管理办

公室评价部

0511-84403810
0511-84411617

97 江苏省镇江市数字经济（ 电子信息） 工程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镇江市数字经济（ 电子信息） 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资格

98 江苏省镇江市机械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副

高） 评审委员会
镇江市机械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工程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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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江苏省镇江市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镇江市社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社区主任医（ 药、护、技） 师、社

区副主任医（ 药、护、技） 师资格
镇江市卫健委 0511-88919678

100 江苏省徐州市机械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徐州市机械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徐州市人社局 0516-87563979

101 江苏省徐州市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徐州市社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社区主任医（ 药、护、技） 师、社

区副主任医（ 药、护、技） 师资格
徐州市卫健委 0516-83790379

102 江苏省南通市建设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副

高） 评审委员会
南通市建设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工程师资格 南通市人社局 0513-59000149

103 江苏省南通市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南通市社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社区主任医（ 药、护、技） 师、社

区副主任医（ 药、护、技） 师资格
南通市卫健委 0513-59009025

104 江苏省连云港市石油化工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

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连云港市石油化工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工程师资格 连云港市工信局 0518-85816207

105 江苏省连云港市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

审委员会

连云港市社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社区主任医（ 药、护、技） 师、

社区副主任医（ 药、护、技） 师资格
连云港市卫健委 0518-85820163

106 江苏省连云港市数字经济（ 智能制造） 工程高

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连云港市数字经济（ 智能制造） 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工程师资

格
连云港市工信局 0518-85816207

107 江苏省扬州市建设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副

高） 评审委员会
扬州市建设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工程师资格

扬州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
0514-87320019

108 江苏省扬州市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扬州市社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社区主任医（ 药、护、技） 师、社

区副主任医（ 药、护、技） 师资格
扬州市卫健委 0514-87969820

109 江苏省泰州市建设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副

高） 评审委员会
泰州市建设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工程师资格

泰州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
0523-86882681

110 江苏省泰州市医药石化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 副高） 评审委员会
泰州市医药石化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工程师资格

泰州市医药高新区

医药产业园管理办公室
0523-86200066

111 江苏省泰州市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泰州市社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社区主任医（ 药、护、技） 师、社

区副主任医（ 药、护、技） 师资格
泰州市卫健委 0523-8639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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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江苏省淮安市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淮安市社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社区主任医（ 药、护、技） 师、社

区副主任医（ 药、护、技） 师资格
淮安市卫健委 0517-80831677

113 江苏省盐城市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盐城市社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社区主任医（ 药、护、技） 师、社

区副主任医（ 药、护、技） 师资格
盐城市卫健委

0515-88336050
0515-69930813

114 江苏省宿迁市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宿迁市社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社区主任医（ 药、护、技） 师、社

区副主任医（ 药、护、技） 师资格
宿迁市卫健委 0527-84389310

115 江苏省南京市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本地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中小学高级教师、幼儿园高级教师资格

南京市教育局 025-84455501

116 江苏省无锡市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无锡市教育局 0510-81827686

117 江苏省徐州市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徐州市教育局

教师工作处
0516-83820389

118 江苏省常州市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常州市教育局

人事与教师工作处
0519-85681337

119 江苏省苏州市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苏州市教育局

教师工作处
0512-65224079

120 江苏省南通市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南通市教育局

人事与师资处
0513-85098830

121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高级专

业技术资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连云港市教育局

师资处
0518-85822163

122 江苏省淮安市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本地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中小学高级教师、幼儿园高级教师资格

淮安市教育局

师资处
0517-83605334

123 江苏省盐城市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盐城市教育局

人事与教师工作处

0515-88228661
0515-88228610

124 江苏省扬州市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扬州市教育局

人事处
0514-8731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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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江苏省镇江市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镇江市教育局

人事处
0511-88916341

126 江苏省泰州市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泰州市教育局 0523-86999829

127 江苏省宿迁市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宿迁市教育局

教师工作处
0527-84389575

128 江苏省昆山市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昆山市教育局

人事科
0512-57514822

129 江苏省泰兴市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泰兴市教育局

人事科
0523-87728131

130 江苏省沭阳县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沭阳县人社局

专技科
0527-83592589

131 江苏省江阴市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江阴市教育局

人事科
0510-86862415

132 江苏省南京市中等职业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 副高） 评审委员会

本地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高级讲师、高级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南京市教育局 025-84455501

133 江苏省无锡市中等职业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 副高） 评审委员会
无锡市教育局 0510-81827686

134 江苏省徐州市中等职业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 副高） 评审委员会

徐州市教育局

教师工作处
0516-83820389

135 江苏省常州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常州市教育局

人事与教师工作处
0519-85681337

136 江苏省苏州市中等职业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 副高） 评审委员会

苏州市教育局

教师工作处
0512-65224079

137 江苏省南通市中等职业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 副高） 评审委员会

南通市教育局

人事与师资处
0513-8509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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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等职业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

格（ 副高） 评审委员会

本地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高级讲师、高级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连云港市教育局

师资处
0518-85822163

139 江苏省淮安市中等职业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 副高） 评审委员会

淮安市教育局

师资处
0517-83605334

140 江苏省盐城市中等职业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 副高） 评审委员会

盐城市教育局

组织人事处

0515-88228661
0515-88228610

141 江苏省扬州市中等职业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 副高） 评审委员会

扬州市教育局

人事处
0514-87318699

142 江苏省镇江市中等职业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 副高） 评审委员会

镇江市教育局

人事处
0511-88916341

143 江苏省泰州市中等职业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 副高） 评审委员会
泰州市教育局 0523-86999829

144 江苏省宿迁市中等职业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 副高） 评审委员会

宿迁市教育局

教师工作处
0527-84389575

145 中国（ 江苏） 自贸区南京片区数字经济（ 电子

信息） 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中国（ 江苏） 自贸区南京片区数字经济（ 电子信息） 工程专业技术

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南京江北新区

民生保障局
025-58889335

146 中国（ 江苏） 自贸区南京片区石化工程高级专

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中国（ 江苏） 自贸区南京片区石化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南京江北新区

民生保障局
025-58889335

注：根据我省相关规定， 各高校自主开展高校教师和实验技术系列初中高级职称评审以及其他辅系列中初级职称评审。其他具有高级职称评审权的单位， 严格依

照下放的职称评审专业及层级， 面向单位内部开展职称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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